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

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

會議名稱：第一次理、監事聯席會會議

會議時間：97年11月17日星期一PM7:00

會議地點：金華國中會議室

出席理事：陳慶祥總會長、彭國能副總會長、謝一淅副總會長、楊大智副總會長、凌嚴理事、簡忠雄理事、葉瑞嫻理事、江年生理事、陳詠綺理事、盧妍寧理事、邱玉雲理事、陳旗旺理事、游鈺榮理事、郭誌炅理事、傅蓮蕾理事、潘明珠理事、黃惠英理事、蕭玉琴理事、董順生理事、郭瀚云理事、劉維達理事、鄭素華理事、古元中理事、廖桂宏理事、趙再生理事
出席監事：許永佳監事長、楊秀梅監事、陳文質監事、鄭敬文監事、王隆和監事、陳金榜監事、

請假理監事：蔡博修監事
97學年度全體理事代表25人，監事代表7人，總計32人。

實際理事出席人數為 25 人，監事出席人數為 6 人，超過二分之一

列席人員： 候補理事：魏仁傑、蔡博安、郭甄、王忠誠
候補監事：
會議主席：陳慶祥總會長、許永佳監事長

會議記錄：王玉琴副秘書長

司儀：林婷婷副秘書長

一.主席宣佈開會並致詞

於19：00分達到法定人數，主席宣佈會議開始。

1.總會長致詞：1. 第一次理監事會議,很高興金華國中黃校長及邱會長協助安排在此召開,由於秘書處人員尚未確認,會務部份會由我暫作說明,另外三位國策顧問符慧中、周麗珍、王毓芝由於未正式通過聘請,所以今天不好意思來。

2.新上任理監事彼此不熟識,請再度自我介紹,以便選出5位常務理事,1位常務監事。

2.監事長致詞：一直以來擔任總會長,帶著大家在教育領域衝刺,第一次擔任監事長,今後會與其他監事共同努力協助理事,大家一條心,讓台北市國中聯合會做的更好。

二.確認議程：無異議通過。

三. 介紹貴賓及致詞：金華國中黃景生校長、家長會邱玉雲會長

1.金華國中黃景生校長致詞：很歡迎各位理監事今天能到此,很佩服各位竟然會議能提早10分鐘開始,大家熱忱參與可見一般,只是場地安排稍嫌不妥,希望下次有機會,再做妥適安排,祝福今天會議順利。

2.邱玉雲會長致詞：金華國中家長會運作一直是台北市典範,當然謝謝黃校長及學校老師、家長共同努力下,如果各位有任何需要,願意提供與大家分享。

四. 與會人員自我介紹：略 。

五.會務報告：

1. 詳細會務執行如下

一、陳文質監事代表本會出席十一月十一日在華將高中舉行的《基北區98學年度高中高職聯合申請入學委員會籌備會》

二、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四晚間在信義國中召開第一次秘書處會議

三、準備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，科職稱章及簽名章，準備交接後報局

四、辦理銀行轉換負責人及換印鑑

五、準備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在金華國中舉行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，發出開會通知包括候補理監事

六、發文教育局告知新任總會長及秘書長之連絡地址及電話

七、發文各單位教育部、教育局、市議會教育委員會、立法院教育委員會、中等學校校長協會、台北市教師會告知新任總會長及秘書長人事變更

八、準備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手冊【包括代表大會會議記錄】、座牌【交由金華國中邱玉雲理事製作】、簽到單、晚餐便當、常務理事選票、秘書處工作分配、各委員會分配表

九、安排總會長、監事長、副總會長、常務理事、秘書長拜訪教育局吳清山局長

十、後續第一次常務理事會召開日期及地點

十一、大會手冊透過連絡箱送至未出席大會之家長會

十二、聯合會組織章程：第 四十 條  家長會聯合會於每屆會員大會開會後三十日內，應將會議紀錄及會務人員名冊函送教育局核備。
十三、聖總照片燒錄成DVD給靜宜上部落格
十四、建立電腦簡訊、電子郵件、連絡箱公文發送　部落格系統

十五、執行教育部補助計畫二十萬元總計十二場，預計九十八年一至四月執行完畢，交由教育委員會研商討論及承辦學校

十六、理監事通訊錄,請各位理監事確認。

十七、會務人員工作分派表,各委員會分組表(詳會議資料P8)
六.提案討論：

第1案：

案由：擬聘本屆聯合會會務人員，如附名冊，謹提起  同意。

說明：秘書處人員聘任有會務經驗的各校卸任會長、副會長,感謝他們願意服務並分享.

1.茲依據本會章程第22條規定辦理之。

2.會務人員介紹：如會務人員名冊(詳會議資料P10~P11)
3.謹提請  同意。

決議：通過

第2案：

案由：選舉本屆常務理事
說明：1.茲依據本會章程第13條規定辦理之。

2.常務理事會置常務理事9人，負責執行理事會經常性會務。

3.總會長及副總會長為當然常務理事，其餘由理事互選組成之。

4.本次應選出常務理事為5人。

決議（選舉結果）：

常務理事當選人： 凌嚴理事/17票、簡忠雄理事/11票、葉瑞嫻理事/14票、陳詠綺理事/14票、潘明珠理事/11票
第3案：

案由：選舉本屆常務監事

說明：1.茲依據本會章程第19條規定辦理之。
2.應由七位監事互相推選出一位常務監事

決議（選舉結果）：

常務監事當選人：石牌國中楊秀梅/4票  

第4案：

案由：理、監事任務分組及各功能性委員會分工事宜

說明：1.依據本會章程第24條及本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2條規定辦理。

2.本會設教育、法政、程序、公關及聯誼、資訊、申訴、特教等七個功能性委員會，由本會理、監事及會員依其專業充任之，並能達成委員充分參與本屆會務運作。

3.請踴躍參與，一人得參與數委員會，但原則以三個委員會為限制(詳會議資料P16~P20)。

決議：各委員會分組結果請秘書處彙整,並送交常務理事會。

第5案：

案由：簽署當選承諾書及繳交聯合會會費

說明：1.依據本會大會決議辦理。

2.參閱會議資料(詳會議資料P21)。

3.繳交聯合會會費。

決議：1.簽署當選承諾書，未到者下次補簽

2.請踴躍繳交會費。

第6案：

案由：辦理「教育部補助促進家長參與教育事務實施方案」
說明：1.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北市教中字第09739616200號函辦理 。

2.預計在九十八年一至四月執行完畢，總經費二十萬元，由學校相關處室核銷。

3.詳細內容請看附件(詳會議資料P12~P15)。

4.建議請教育委員會辦理徵選承辦學校

決議：通過
第7案：

案由：本會年度參與下列會議，請理監事自願認養，並提常務理監事會決議。
說明：

參加分發入學委員會—游鈺榮

申請入學委員會—陳慶祥

甄選入學委員會—楊秀梅   

學區調整委員會—古元中、潘明珠、簡忠雄

不續任評議小組—楊大智、彭國能

國中主任儲訓委員—簡忠雄

國中校長儲訓委員—凌嚴

北市教師甄選委員—潘明珠

國中校長遴選委員會—陳慶祥、楊大智、彭國能、謝一淅、許永佳

常態編班委員會2名—游鈺榮、葉瑞嫻、許永佳

非學校型態委員會—葉瑞嫻、楊秀梅

全國家長團體聯盟代表—許永佳、謝一淅、潘明珠

決議：請理監事填寫意願表後，請秘書處彙整,並送交常務理事會通過。

七. 臨時動議：理監事開會時間及地點

決議：1. 開會時間不便參加星期一/3人、星期二/4人、星期三/4人、星期四/5人、星期五/6人,最後經詢與會意見，儘量安排在星期一舉行會議。
2. 第二次理監事會開會地點預定在麗山國中,時間另議

3. 第三次理監事會開會地點預定在龍門國中,時間另議

4. 第四次理監事會開會地點預定在文山特教,時間另議

5. 第五次理監事會開會地點預定在誠正國中,時間另議

6. 監事會開會地點預定在螢橋國中,時間另議

八. 散會：會議於9:00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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